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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案
根据《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制定本企业自行监测方案。

企业基本情况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境内，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峰北麓，准格尔盆地东南缘。东临吉木萨尔县，西接米泉市，南以天山分水岭与乌鲁木齐县相邻，北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接壤。厂址区内地形相对较平坦，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自然坡降约3%左右，场地地质环境相对稳定，地质结构主要以第四系砂卵砾石为主，厚度较大，区域地质构造较简单，地貌单元属山前冲洪积平原。第一层耕土主要分布在地表，厚度较小，物理力学性质较差；第二层卵石在场地内均有分布，埋深浅，层位稳定，厚度大，物理力学性质良好，为均匀场地。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自治区确定的重点成长型企业之一，是自治区国资委下属的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绝对控股的一家股份制企业，前身为新疆昌吉州天龙水泥厂，始建于1965年。1998年改制，组建成立了新疆天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司采用存量型权益转让方式，于2000年12月依法整体变更为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年产电解铝55万吨预焙阳极电解槽，并配套建设年产28万吨预焙阳极和2*200MW+2*300MW自备电站。分为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设内容为年产电解铝20万吨、预焙阳极10万吨和2*200MW自备电站；二期工程建设内容为年产电解铝35万吨、预焙阳极18万吨和2*300MW自备电站。2010年我公司进行55万吨电解铝扩产升级：目前一期10万吨电解铝已建成并已正常生产，配套2*200MW自备电站：机组为单机超高压煤粉炉锅炉，最大蒸发量670吨，带中间再热式温度535度，额定压力12.73兆帕；汽轮机为东汽D200N，发电机济南发电机厂所生产的额定功率为了发电量200MW。我厂采用石灰石膏湿法脱硫，“一炉一塔”、无旁路设施，设计脱硫效率95%，在线监测安装在脱硫吸收塔的原烟气烟道进口和净烟气烟道出口位置上。

脱硫为2013年4月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在2013年10月进入调试阶段，10月28日168结束，脱硫系统进入生产阶段。11月1日脱硫正式运行。脱硝系统采用SCR设施，2014年4月开工，2014年8月5日完工同时进入调试，8月13日168运行结束，脱硝系统进入正常生产。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行监测方式为自动监测，自动监测为委托第三方运维。
	企业名称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胡劲松

	地  址
	阜康市甘河子镇

	地理位置
	经度
	东经88.20°
	纬度
	北纬44.4°

	联系人
	郭宇
	联系
方式
	电话
	18196128044

	
	
	
	Email
	2896051393@qq.com

	所属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

	污染源类别1
	废气国控

	生产周期
	全年

	自行监测开展
技术手段2
	在线监测方式


	自行监测
开展项目
	自动监测项目
	SO2、NOx 、烟尘

	
	手工监测项目
	二氧化硫、氟化物（气态氟、颗粒态氟）、粉尘

	自行监测
开展方式
	企业自行监测
	在线监测

	
	委托监测4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2．监测点位示意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1。（在厂区平面图上标注监测点位置、名称、编号及经纬度，并附排放口设置的监测点位照片）

图1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示意图           经度：88°20′；  纬度：44°04′








烟气进口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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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采样入口采样测点

[image: image3.jpg]”

—at | 1§





电厂排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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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排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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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内容及公开时限

1．电解铝厂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内容见表2。

表2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气
	手工监测
	电解烟气净化1
	二氧化硫、颗粒物、氟化物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二氧化硫一周一次，颗粒物每月一次，氟化物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电解烟气净化2
	二氧化硫、颗粒物、氟化物
	
	
	

	环境空气
	手工监测
	厂界
	二氧化硫、颗粒物、氟化物、苯并芘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备注
	


2．电厂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
排口1废气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表1标准，详见表5。

表2 废气和环境空气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废气
	自动监测
	脱硫后1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第三方运维
	每小时监测1次
	实时公布

	
	手工监测
	脱硫后1
	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备注
	


3．电解铝厂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4。
表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4．电厂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内容见表4。

表4  噪声监测情况一览表

	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承担方
	监测频次
	公开时限

	厂界噪声
	手工监测
	厂东，南，西，北
	连续等效A声级
	阜康市环境监测站
	每季度监测1次
	完成监测后次日公布


2、 监测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55万吨电解铝扩产升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本企业执行标准如下：

1．电解铝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排口1废气执行《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中表1标准，详见表5。

表5 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mg/m3
	评价标准

	废气
	电解净化烟气1
	二氧化硫（mg/m3）
	200
	《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

	
	
	颗粒物（mg/m3）
	30
	

	
	
	氟化物（mg/m3）
	4
	

	
	电解净化烟气2
	二氧化硫（mg/m3）
	200
	

	
	
	颗粒物（mg/m3）
	20
	

	
	
	氟化物（mg/m3）
	3
	

	环境空气
	厂界
	颗粒物（mg/m3）
	0.5
	

	
	
	二氧化硫（mg/m3）
	1.0
	

	
	
	氟化物（mg/m3）
	0.02
	

	
	
	苯并芘（mg/m3）
	0.00001
	


2．电厂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

排口1废气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中表1标准，详见表5。

表5 废气和环境空气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排放标准限值
mg/m3
	评价标准

	废气
	脱硫后1
	二氧化硫（mg/m3）
	50
	GB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mg/m3）
	100
	

	
	
	烟尘（mg/m3）
	20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1级
	

	
	
	汞及其化合物
	0.03
	


3．电解铝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III类标准限值，详见表7。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III类标准


4．电厂噪声评价标准

本企业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III类标准限值，详见表7。

表7  噪声评价标准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厂界噪声
	连续等效A声级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标准》（GB12348-2008）中III类标准


3、 监测方法及监测质量控制

1．自动监测

废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试行）（HJ/T75-200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试行）（HJ/T76-2007）要求进行监测。

废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HJ/T355-2007）和《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T356-2007）要求进行监测。 自动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本企业严格按照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展自行监测，所采用的自动监测设备已通过环保部门验收，定期通过有效性审核，并加强运行维护管理，能够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数据正常传输。
2．手工监测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手工监测方法及仪器设备详见表8。

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施全过程的质量保证。实验室分析样品的质量控制采用精密度和准确度控制。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过检定或校准，仪器设备操作遵守操作规程，保证监测结果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废气样品的采集分析、质控应执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397-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废水样品的采集、保存、分析、质控应执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HJ/T 92-2002）、《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373-2007）。厂界噪声监测布点、测量、气象条件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进行，声级计在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进行声学校准。）

对不具备自行监测能力的监测项目，本企业委托阜康市环境监测站开展监测时，能够明确监测质量控制要求，确保监测数据准确。

表8   污染物监测方法及使用仪器一览表

	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仪器设备名称和型号
	备注

	废气
	二氧化硫
	紫外原理
	ULTRAMAT23
	

	
	颗粒物
	散射发
	DFM06ED
	

	
	氟化物
	离子选择电极法
	Phs-3c计
	

	
	苯并芘
	高效液相色谱
	H-class
	

	噪声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AWA5680
	


3．监测信息保存

本企业按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报告由相关人员签字并保存3年，其中废气企业监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低于5年）。
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网址是： http://www.xjmic.com/。
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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